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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号 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８日） 《国务院关于近期开展反腐

败斗争的实施意见》，经一九九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国务院常

务会议讨论通过并报请党中央批准，已于一九九三年九月十

七日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扩大）进行部署，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关于近期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实施

意见 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针，坚持党

的基本路线，按照党的十四大确定的方针，精辟阐述了反腐

败斗争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了反腐败斗争的任务、指导思

想和应当遵循的原则，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向全党、全国进

行的总动员和总部署。 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是加强

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大事，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

行的重要保证，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当前

好的形势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把反腐败斗争作为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进一步抓紧抓好，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

艰巨性和现实的紧迫性，以坚决的态度、迅速的行动、扎实

的工作，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并务必在近期内取得明显的成

效。在反腐败斗争中，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推

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要加强领导，做到任务落实、组

织落实、责任落实，搞好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努力克服各种

困难，保证中央的部署得到贯彻落实。 在江泽民同志发表重

要讲话之后，国务院领导同志立即就如何深入开展反腐败斗



争作了研究，明确了国务院近期要重点做好的工作。国务院

决定采取部门联席会议的方式加强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部

门联席会议由国务委员罗干负责，国务院副秘书长李世忠和

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监察部、财政部、农

业部、人民银行、国家工商局、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纠风

办、国家机关党工委的一位领导同志参加。 国务院就近期贯

彻落实中央的部署，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的要求和步

骤安排 对于中央决定的近期反腐败要抓的三个方面工作，为

在今年后四个月内取得明显成效，必须在各级党委（组）统

一领导下，党政一齐抓，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负责；要建立责

任制，明确分工，专人负责，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下

级要对上级负责，上级要对下级进行指导、检查和监督；对

各项具体工作都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提出具体目标，抓紧抓

细抓落实，不搞形式主义，防止走过场。在具体工作中要始

终注意解决好认识问题。各部门要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邓

小平同志关于端正党风、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的一系列

重要论述，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深刻领会精神

实质，提高反腐败的自觉性；要及时发现和解决可能出现的

对反腐败斗争信心不足、有畏难情绪的问题和把反腐败同改

革开放、发展经济、落实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措施对立起来的

问题以及某些消极甚至抵触情绪的问题等，使这场斗争健康

有序地进行。这四个月的主要工作安排是： （一）《国务院

关于近期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实施意见》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

论通过并报请党中央批准后，国务院于九月中旬召开国务院

全体会议（扩大）进行部署。 （二）由财政部牵头、国家计

委参加，就解决乱收费特别是对企业乱收费、乱摊派（包括



乱拉赞助）问题和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问题，提出具体办法；由国家经贸委牵头，国家体

改委、国家工商局参加，提出党政机关不准经商办企业以及

与所办企业脱钩的具体办法；由监察部就用公费变相出国（

境）旅游问题，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这四个具体办法报党

中央、国务院批准后，尽快印发各地区、各部门执行。 （三

）关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五条要求，

待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后，由监察部配合中纪委、中组

部尽快制定实施细则下发执行。 （四）各部门务必在九月底

以前完成本部门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具体动员、部署工作，要

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和问题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和应采取的

措施。 （五）国务院有关部门抽调人员，配合中央调查组于

十月中下旬到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门进行调查

研究，督促检查。 （六）一九九四年一月上旬，各地区、各

部门对一九九三年后四个月的工作作出阶段性总结，提出一

九九四年上半年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任务和措施报党中央、国

务院。 二、反腐败斗争三个方面工作的具体措施 （一）关于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问题。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要对照中

央提出的廉洁自律的五条规定进行自查自纠。副部（省）级

以上干部自查自纠的情况，要在十月底以前报党中央、国务

院。对具体问题的处理，按中央批准的实施细则办理。首先

要解决党政领导干部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的问题，各部门

要负责认真清理，逐个审核，确定其辞去一头的职务，国务

院各部门要在十月底以前清理完毕，并办理完辞职手续。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对此作出部署，提出时限要求。 （

二）关于查办大案要案问题。监察部要重点查办发生在领导



机关、行政执法监督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中的案件

。在九十月份要查结几个有重大影响的要案，对其中严重违

纪的领导干部，要坚决查处并有选择地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地方县以上行政监察机关也要尽快排出一批重点查处的违

纪案件，集中力量严肃查处。为了有利于发动群众检举、揭

发问题，各级行政监察机关要在九月份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

。 （三）关于制止乱收费问题。要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力量基

本刹住国家机关及其所属单位利用职权巧立名目乱收费的不

正之风。 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要带头认真清理本部门

、本系统的乱收费项目，立即予以纠正。九月底以前，各部

门都要基本完成清理工作并报告国务院。对于本部门、本系

统的属于地方规定的乱收费项目，也要负责地提出处理意见

通报地方政府并报告国务院。十月份，由财政部、国家计委

有选择地公布第一批取消的乱收费项目，十一月份公布第二

批。 ２、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也都要认真抓好治理乱收费工

作，将清理结果分期分批予以公布。 ３、今年内一律不出台

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４、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部门和行

业的乱收费问题，各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要组织力量进行重

点检查。对不认真治理甚至顶风上的部门、单位，必须严肃

查处并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５、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抓

紧研究制定有关收费的规范化管理办法，针对存在的问题加

强整章建制工作，抓紧有关收费的行政立法工作。今后对违

反规定的乱收费行为，必须及时严肃查处。 ６、治理乱收费

工作由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负责，以财政部为主

。建立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并组织工作小组负责

治理工作的部署、督促和检查，财政部要尽快拟定《关于治



理乱收费的规定》。 （四）关于严禁用公费变相出国（境）

旅游问题。从大量现实情况看，一般都是假借考察、培训、

学习等各种名义出国（境），实际是公费旅游。必须在全国

范围内刹住这股不正之风。 １、由监察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

拟定《关于严禁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的规定》。 ２、

严格审批制度，严格出国（境）费用管理。 ３、各地区、各

部门、各单位要对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以来公费出国（境）

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认真作出处理。 

４、各级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要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

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的案件。 （五）关于实行“收支

两条线”管理问题。 １、此项工作由财政部负责。由财政部

牵头，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参加，尽快拟定《关于对行政性

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收支两条线）的规定》。 ２

、各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不得给执收、执罚单位和个人下

达收费、罚没收入指标和“创收”指标。 （六）关于党政机

关不准经商办企业，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问题。 １、此项工

作由国家经贸委负责，国家体改委、国家工商局配合。财政

部、人民银行要首先提出本系统脱钩的具体办法。国家经贸

委要尽快拟定《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

。 ２、对不同部门提出不同要求：县及县以上各级党的机关

、人大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关

和办事机构，均不准经商办企业；除特殊批准外，不准组织

设立任何类型的经济实体，不准以部门名义向经济实体投资

、入股，不准接受各类经济实体的挂靠。除上述部门外的国

家经济管理机关和行政机关，为适应机构改革、转变职能和

分流人员等需要，经批准可以组织成立经济实体，但必须在



职能、财务、人员、名称等方面与原机关彻底脱钩。新成立

的，一开始就要脱钩；现有的，必须限期脱钩。对有“挂靠

”企业的，也要规范双方的权益和责任。对于机关分流人员

新组建的公司，在开办初期确有困难的，可给予一定的扶持

，但要制定具体办法，限期过渡。 （七）关于各部门、行业

纠正不正之风的专项治理问题。 １、在进一步加大专项治理

工作力度的同时，首先抓好重点部门、重点行业的专项治理

工作。金融、财政系统围绕“约法三章”刹风，行政执法监

督部门解决徇私枉法和以罚代刑等问题，铁道系统治理以车

以票谋私，邮电系统纠正以装电话谋私，电力系统纠正以电

谋私等等。 ２、各主管部门都要在九月底以前进一步确定专

项治理的目标要求，从实际出发，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治理办

法和措施。什么问题突出，就先解决什么问题，尤其要解决

好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３、这项工作由国务院纠风办负责

督促检查。 （八）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农业部和有关部

门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下一步要继续抓好减轻农民负担各项

措施的落实工作。现已确定由农业部负责组织人员下去检查

督促落实，对落实情况好的应予以报道，对存在的问题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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